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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政办发〔2023〕5号

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
标准线、租赁补贴标准和完善保障对象

准入条件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为加快构建“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居有所安”新格局，着

力健全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进一步做好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

障工作，按照省、市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我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经县政府 2022 年第 11 次常务会议研究审定，决定对我县

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标准线、租赁补贴标准和完

善保障对象准入条件作以调整，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标准线

1.低收入家庭收入线：915元/人/月；

2.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收入线：2047.2元/人/月；

3.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线：2559 元/人/月；

4.人均住房保障标准线：24.94㎡/人；

5.新就业职工月收入不超过 4500 元/人。

对低于中等偏下收入线（包含中等偏下）的家庭给予租赁

补贴，其中，最低收入及低收入家庭补贴标准为 16 ×3.00

元/人/月；中等偏下收入家庭补贴标准为 16 ×2.50 元/人/

月。

包括城镇中等偏下及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干部职工、引进专业人才、外来务工创业

人员以及进城务工创业农民工、陪读的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生、

青年教师、青年医生、住房困难职工以及退休无房职工。

对符合我县公租房保障条件

的军队抚恤优待对象和住房困难伤病残退休军人、城镇残疾人家

庭、城市见义勇为人员家庭、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省部级以上



劳模家庭、优秀青年志愿者、城市归侨侨眷家庭、计划生育特殊

困难家庭等纳入优先保障。

城镇最低收入、低收入及中

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私有住房面积不足 50 ，家庭人口较

多且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足 16 的，家庭成员其中一人可申请

一套公租房，但家庭已申请公租房的，不得重复申请。

新就业职工、引进专业人才、

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其父母在城镇规划区内有私房或购买商

品房的，不得申请公租房；保障对象家庭拥有私人车辆价值在

14 万元以上的或自主创业注册资金超过 15 万元以上的，不得申

请公租房。

要严格按照调整后的标准、规范和程

序做好保障性住房申报、审核、配置及租赁补贴发放等工作，并

及时公开相关信息。

要结合日常工作加大住房保障政策宣

传力度，多层次、多渠道广泛开展宣传，确保政策宣传无死角,

群众知晓全覆盖。

要依法依规开展申报、调查核实和初

审工作，客观真实反应申报家庭情况，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对有违规行为的单位及个人视情节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月 17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各工作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

县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驻石各单位。

石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